
繼 承 協 議 書

　緣被繼承人             於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去世，其所持有之                  民宿，經全體繼承

人同意由               繼承，並登記為該民宿經營者，

其餘繼承人同意拋棄繼承該民宿之權利義務，特此聲明。

            此致

澎湖縣政府

             立聲明書人：            簽章

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　    月　    日


